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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记者畅凯 通讯员叶永峰

本报讯 昨日上午，文昌市人民检察院
召开优化营商环境专题新闻发布会，通报文
昌市检察院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情况并发布
典型案例。

文昌市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温雪

玲通报该院办理的优化营商环境典型案
例：检察长带头办理涉恶涉企案件；陈某
梅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案
等三起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
品案；文昌市检察院向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送达检察建议书，促依法履职优化营
商环境。

□记者廖自如

本报讯 海口市琼山区原农林局（现
琼山区农业农村局），2018年4月16日在
政府官网共发布三份名为《财政惠民补贴
一卡通发放公示表》的通告时，存在公民
完整身份证号码泄露问题。昨日下午，海
口市琼山区农业农村局回应称，已更新政
府门户网站上的公示材料，并约谈接受采
访的工作人员，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并进
行诫勉谈话。

海口市琼山区农业农村局第一时间
联系琼山区政务中心，在门户网站上撤下
泄露公民完整身份证号码的公示公告，并

将2018年4月份公示的材料中泄露的公
民身份证信息进行打码保护。昨日下午，
琼山区政府门户网站上的公示材料已经
更新。

目前，海口市琼山区农业农村局已约
谈接受采访的工作人员，对其进行批评教
育。该工作人员表示，已认识到自己工作
态度不端正，在以后工作中会加以注意。

昨日下午，海口市琼山区农业农村局
召开工作会议，局长王凌对此次事件进行
通报，要求工作人员要注意保护公民的身
份证号码、电话等隐私。同时强调，在工
作中要注意工作细节，严格把关，避免类
似问题再发生。

《申领惠民补贴，身份证号却被公示》（详见本报12月24日6版）

海口琼山区政府官网已打码保护

本报讯 12月20日，海口龙华区海瑞后路一处
斑马线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叉车将两名过马路
的小学生（姐弟俩）撞倒在地，其中弟弟小泓因伤情
较重，一直躺在重症监护室内。昨日19时30分左
右，小泓已脱离危险，从ICU重症监护室转出。

“之前网友为小泓筹集的钱，我们都用于支付医
药费。因为他目前的血压和体征都较平稳，医生建议
转出重症监护室治疗。”小泓的舅舅黄先生说。

见习记者 符小霞

《两小学生过马路被撞倒》
（详见本报12月21日3版、23日3版）

弟弟弟弟已从ICU病房转出

小泓接受治疗中小泓接受治疗中（（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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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昨晚从海口市政府获悉，近日，海口市琼山

区持续开展河湖“清四乱”行动，对南渡江边的铁龙路沿线餐

饮店展开拆除。截至12月23日，有11家餐饮店被拆除。

据了解，这些餐饮店均建在海口蓝线规划范围内，对南渡

江生态造成影响，乱搭乱建的构建物对河道行洪安全构成威

胁，长期未获得合法用地和建设手续。今年10月份，香世界

庄园等五家餐饮店更是被国家水利部河湖保护中心点名督办

清理。 记者苏钟钟起的

河道河坝成餐饮店聚集地
南渡江边的铁龙路沿线一度是海口特色餐饮店聚集地。

沿江而下，河道内和河坝上密密麻麻排列着许多餐饮店。在较
为平坦一处河道内，曾有四家餐饮店聚集，市民需要翻过河堤
才能进入。这些餐饮店直接影响南渡江的排污、排洪和生态环
境等方面。

据了解，被拆除的11家餐饮店所在地分为两类，一类是建
在河道内，一类是建在河坝上。这些餐饮除了乱排污、影响生
态外，还影响南渡江行洪安全。“以这四家餐饮店为例，只要南
渡江洪峰一来，餐饮店搭建的简易房对河水形成阻力，变相收
窄河道，给河堤形成压力。”琼山区河湖管理服务中心主任吴师
志称，长此以往这些餐饮店将给河堤带来严重安全威胁，出现
超大洪峰甚至可挤垮河堤。

香世界庄园被点名督办
今年10月份，水利部河湖保护中心在海南暗访时，香世界

庄园、南渡江酒乡餐饮店被点名督办，要求海口相关部门将其
列入问题清单限期清理。吴师志表示，根据《海口市蓝线规划
（2010-2020）》规定及现场勘察，目前被拆除的11家餐饮店均
在蓝线范围之内，危及河道行洪安全。

“不仅如此，今后南渡江江边出现‘四乱’行为，都将全面清
除。”琼山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龙塘镇党委书记苏运会表示，香世界庄园等南渡江边餐饮
店曾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但绝不能以牺牲南渡江生态为代价。

《香世界庄园等7家餐饮店已被拆》（详见本报12月23日8版）

11家餐饮店
为何被拆除
影响南渡江生态，5家店被点名督办清理

找到离家出走的他了
□实习生杨玉径记者罗晓宁

本报讯 家住万宁市万城镇裕光居委会北门村的陈兴益反
映，其30岁的哥哥陈兴武离家出走6天至今未归。昨日下午，
记者了解到，经海南省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向陈兴武家人多次
核实，确认走失男子陈兴武已找到。

《男子离家4天未归》（详见本报12月24日11版）

□见习记者 符小霞

本报讯 近日，海口市民邢女士骑车
上班途中，经过滨海大道时，被一个掉落
的椰子砸伤手臂，当时她第一时间拨打
12345热线反映情况，海口市公共绿化管

理所工作人员也到现场进行核实取证。
12月23日，邢女士收到1081元赔偿款。

“我12月20日被砸到的，23日赔偿款
就到账了。”邢女士表示，她在医院检查共
花费医药费519.9元，因为手臂上的伤，在
家休息了3天，最终获得1081元赔偿款。

《椰子掉了，砸中人》（详见本报12月23日8版）

被砸女子获赔1081元


